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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邀请成为全国数字贸易产教融合共同体
联合发起单位的函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

务院办公厅《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》、国

务院办公厅《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》文件精神，按照《职

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（2023-2025 年）》《关

于加快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重点任务的通知》有关要

求，发挥龙头企业、社会组织、院校牵引作用，打造一批支撑现

代服务业发展的高水平专业（群），培养现代服务业相关专业高

技术技能人才，促进产学研用协同创新，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与

校企合作，推动产业链、供应链、教育链、人才链有机衔接，在



全国外经贸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，由中国国际贸易

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、阿里巴巴国际数字商业集团、对外

经济贸易大学、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联合牵头组建全国数字贸

易产教融合共同体（以下简称“共同体”)。

秉承优势互补、共商共建、共同发展的原则，现在全国范围

内开展共同体联合发起单位邀请工作，有关事项函告如下：

一、邀请范围

数字技术、国际贸易、数字经济等领域相关本科高校、职业

院校，相关龙头企业及产业链企业，相关行业协会、社会组织、

研究机构和其他有关机构等。

二、参与方式

请有意向的单位于 2023 年 11 月 1 日前将全国数字贸易产教

融合共同体参与建设单位证明（附件 1）盖章版扫描件及全国数

字贸易产教融合共同体成员单位申请表（附件 2）电子版发送至

联系方式中的邮箱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1.拟于 2023 年 11 月 11 日在海南省海口市召开全国数字贸

易产教融合共同体成立大会暨第一届理事会。

2.欢迎各单位对全国数字贸易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提出

宝贵意见。

四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何老师 010-66094066



李老师 18889802750

邮 箱：ccpittpe@163.com

附件： 1.全国数字贸易产教融合共同体参与建设单位证明

2.全国数字贸易产教融合共同体成员单位申请表

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

商业行业委员会

阿里巴巴国际

数字商业集团

2023 年 10 月 10 日

mailto:ccpittpe@163.com


附件 1

全国数字贸易产教融合共同体参与建设单位证明

（单位名称）认真贯彻落实两办《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

系建设改革的意见》，作为全国数字贸易产教融合共同体参与单

位，将积极参与和支持共同体建设。

特此证明

（单位名称）: 盖章

年 月 日



附件 2

全国数字贸易产教融合共同体成员单位申请表

单位名称
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

单位类型 政府 院校 行业协会 科研院所 企业 其他

申请职务 副理事长单位 常务理事单位 理事单位 普通成员单位

单位简介

相关专业

（产业）优势

单位代表人 （1—2人）信息

姓名 部门 职务/职称 手机 电子邮箱

联系人信息

姓名 部门 职务/职称 手机 电子邮箱



参与共同体

工作意向建

设项目

 1.【标准化工作】标准化赋能数字贸易人才培育与发展

提供标准化相关培训、课程等信息；免费搭建标准化交流平台；组

织标准研讨会，为参与成员单位提供标准化相关咨询服务。

参与成员单位应积极参与标准化专委会的工作，努力提升标准化相

关知识水平，培育更多具有标准化意识的现代服务业相关专业人

才，并且在工作中宣贯和实践标准要求。

 2.【品牌强国协同育人】建设示范基地，打造教学成果

提供品牌相关课程及在线学习平台，用以完成校内微专业建设、选

修课程开设以及社会培训服务。各参与成员单位应致力于培养数字

贸易人才的品牌意识，实现品牌课程 100%覆盖相关专业群，以多种

资源保障高校品牌相关人才培养，将高校建设成品牌强国协同育人

示范基地，积累教学成果并申报教学成果奖。

 3.【eWTP 人才培养教学资源库】共建共享专业资源库

通过行业企业、研究机构、多所院校的多方积极参与，打造理论与

实践全面覆盖的教学资源库，推动行业人才的培养进而为行业发展

提供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撑。

 4.【数字贸易人才国际交流合作】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

依托牵头单位及各成员单位的国际国内资源，通过国内师资课程等

一系列保障，共同开展课程输出与引进、联合培养、合作交流等国

际化工作，拓展数字贸易人才培育的国际化发展

 5.其他（请说明）

需求建议 （不超 500 字，没有可写无）

推荐单位 （没有可写无）

申请意见

（如已提交参建单位证明，可不用盖章）

我单位自愿加入全国数字贸易产教融合共同体，遵守共同

体章程，履行共同体义务。

签字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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